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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核項目及內容如下：
(一)前次考核建議事項之處理成效。
(二)消費者保護方案（含重大消費事項）之執行成效。
(三)指標性業務之執行成效：
1、中央主管機關：本院指示或決定事項。
2、地方主管機關：
(1)消費者保護行政機制之建置及處理情形(例如預算狀況、人力配置及消費者服務中心執行情形等)。
(2)消費爭議申訴及調解案件之處理情形(含第一次、第二次申訴處理情形及線上申訴預警系統之處理及填報狀況)。
(3)其他消費者保護官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執行成效。
(四)自行選定落實消費者保護特殊事項之執行成效。
(五)考核年度發生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及應變措施。
六、考核結果評分標準如下：
(一)前點第一款至第四款考核項目及內容，各款評分總和最高為一百分。
(二)前點第五款考核項目及內容，得於前款評分總和之外加減七分。
考核結果評分達六十分以上者，分列等第為：
(一)特優：九十分以上。
(二)優等：八十分至八十九分。
(三)良等：七十分至七十九分。
(四)普等：六十分至六十九分。
考核結果評分為五十九分以下者，為未達列等標準，不予列等。
十、 （刪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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